
 

           搬遷契約書 

立約時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代表號(06)3356-991 

消費者 1  消費者 2  

起點地址 □電梯□樓梯□中庭     m  

終點地址 □電梯□樓梯□中庭     m  

到府時間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時 起終另一處  

<計費> 

車工費：     噸        +樓層/中庭/特殊：___×__  _  +距離       元=        元×    台 =          元。 

車工費：     噸        +樓層/中庭/特殊：___×__  _  +距離       元=        元×    台 =          元。 

# 如不需車輛，專業人員支援計時收費：    名(車)×     小時×         元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特殊費：吊卸費用／超重物品／特殊製品／超過承載／加強防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其他費：延遲整理／夜間加成／廢棄處理／另送他處／拆卸組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包價計費／專案客戶／活動方案／九折會員／少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計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訂金：       元/簽收：          。尾款：       元/簽收：          。 

＜注意備註事項／施工回報情況＞ 

物件/需求: 

物件/需求: 

物件/需求: 

物件/需求: 

物件/需求: 

<<理賠及約定條款>>契約完成後只接受一次更改搬運日期須提前兩天訊息告知，否預付的訂金不予退還。 

1.車趟預約完成(現場、簡訊、LINE、傳真)，即契約成立，如取消車趟需收空車費(總運費 30%=訂金金額)。 

2.搬運車輛裝載之容積，法定同車長、車寬、高度不得超過車頭 50 公分，載重不得超過法定重量。 

3.客戶延遲費用、物品損壞賠償辦法另於一份公司簡介服務說明，請詳閱後再同意契約簽立。 

4.珠寶、金飾、現金、文件….等貴重或紀念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攜帶，如有遺失，恕難負責。 

5.如物品有任何損傷，請於搬運日起算兩天內向公司提出辦理，逾期不受理。 

6.雙方誠信為原則，如有任何爭議，雙方願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。 

消費結帳代表 

同意合約簽名 

 公司代表 博士搬企業行 

統編 3760-5620 

現場施工

司機代表 

 

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詢：台南店:(06)3356-999 台南市大同路三段 238 號／高雄店:(07)6142-999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 132 號 

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           統一編號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照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 註 

     

      

    

合計新台幣     萬    千    百    拾   元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空車確認客戶簽收 

承載確認客戶簽收 

收據確認客戶簽收 

博士搬企業行 

中國信託中華分行 

(822) 440540-380714 

銀貨兩訖 



 


